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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家长：

近日，不少家长通过电话、邮件或现场询问等方式咨询秋季学生入学有关事
项。为统一解答群众关心、关注的有关需求，现就有关事项预告如下：

一、赣县城区现有公办学校

赣县城区现有城关小学、城关三小、城关四小、稀金二小、赣县二中、赣县
四中、思源实验学校、红金实验学校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按教育部有关政
策文件和《江西省普通中小学办学基本规范》有关规定，小学班额要控制在
45人以内、初中班额要控制在50人以内。目前，以上办学规模均已达到上限
，城区学位呈红色预警状态。新建成的梅林中心学校计划于2023年秋季招生
办学。

二、申请在城区入学（含转入）基本条件

凡在赣县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申请入学，需符合以下五种条件的其中一项
：

1.户籍类：
学生本人的梅林镇户籍已满三个月且家庭房产、户籍、实际居住均一致的适
龄少年儿童，以学生本人所在的家庭户籍簿、其父（母）名下的不动产登记
证书和该房产对应户名的连续3个月的水电使用凭证为本条件判断依据。

2.房产类：
学生父（母）在梅林镇购房、租住廉（公）租房且已连续居住满三个月以上
的赣县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以学生本人所在的家庭户籍簿、其父（母）名下的不动产登记证书（廉租
房和公租房提供经保障房办公室备案的租赁协议），以及该房产对应户名的
连续3个月的水电使用凭证为本条件判断依据。

3.经商类、务工类：

一
是学
生父（母
）在梅林镇经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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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连续满三个月以上
的赣县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以学生本人所在的家庭户籍簿、其父（母）为法人登记信息的工商营业执
照为本条件判断依据。

二是学生父（母）在梅林镇务工，且务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为其连续购买三
个月以上社保的赣县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以学生本人所在的家庭户籍簿、务工单位（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为学生父
（母）购买社保已满三个月的凭证为本条件判断依据。

4.居住证类：
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不含赣州市章贡区、南康区、赣州
经开区、蓉江新区）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或外来人员随迁子女，以学生
本人所在的家庭户籍簿、赣县区公安局核发给学生父母或学生本人的已满三
个月的有效居住证为本条件判断依据。

符合上述条件且有就读赣县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需求的，请提前准备好有
关材料。

凡无法提供上述条件判断依据材料或材料不齐的，不予受理其在赣县城区入
学或转入申请。

三、城区公办学位安置原则

对符合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含转入）条件的申请对象，按以下原则
安排：

一是总量控制原则。
由城区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结合本学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数量、本校教室总
量、师资配备等因素，合理制定招生计划，在招生计划上限范围内招收一年
级新生或受理其它年级的转入申请。

二是依法保障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各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学位依法保障梅林镇户籍适龄儿童和父（母）持有赣县区公安局核发的有
效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或外来人员随迁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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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分类统筹原则。
在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学位内，若在优先保障户籍类和居住证类
入学对象后，仍有学位余量，则再按房产类、经商务工类顺序依次受理入学
或转学申请。若申请入学或转学人数总量大于学位余量，则通过合理方式逐
类依次统筹调剂；学位到达招生计划上限后，则不再安排。

四、申请时间和方式

赣县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一年级新生入学和其它年级转入申请的时间（预
计在7月底至8月初）和方式，将通过“赣县宣传”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敬请各位家长关注“赣县宣传”等微信公众号。

五、补充说明

1.满三个月时限认定：
在城区入学（或转入）公告规定的受理时间或登记时间前满三个月。

2.空挂户、搭户、集体户不作为学校招生学区范围、学位分配和生源排序依
据。

空挂户指的是适龄儿童的户口在其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直系亲属处，但并不
居住或不常住落户所在地。

搭户指的是适龄儿童的户口在其非直系亲属户籍处（不含适龄儿童及其法定
监护人占有该处房屋产权份额的）。

集体户指的是适龄儿童的户口在社区、派出所或单位等处。

空挂户、搭户或集体户户口的适龄儿童，由区教体局统筹调剂到有学位余额
的学校入学。

在申请转入学校无学位余量的情况下，不受理空挂户、搭户或集体户等人员
的转入申请。

3.关于房产类的界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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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房合同或个人之间签订的购房协议，商业公寓楼、商铺、车库等非
住宅，以及非婚、非直系亲属间共有的房产，不作为城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
学位分配和生源排序依据。

（2）购安置房尚未办理申请入学父母产权的，请提前做好产权变更，再提
供不动产登记证书、该房产对应户名的连续三个月的水电使用发票，方可在
购房地学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申请入学。

4.适龄儿童少年属城市建设导致的拆迁户子女的，其父（母）房屋征收后已
经实行安置（含货币化安置尚在安置过渡期内）的，持家庭房屋征收相关证
明材料，在安置地所在学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申请入学。

5.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6〕40号)，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或外来人员随迁子
女，坚持“两为主、两纳入”(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
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原则，建立以居住证
为主要依据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依
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6.外来人员随迁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指的人群范围说明

（1）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随父母到输入
地（同住）并在校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2）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
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

赣州市赣县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2023年3月15日

来源：赣县区教科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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